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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本质·需求·有效机会 

庄昌银

    权利是什么？什么是权利的本质？这一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研究争论的典型话题。有关权利本质

的探讨很多，有的认为权利是做人的资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权利的实质是尊崇人的选择，是追求

自由；有的认为权利是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利益说）；有的认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

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手段说）；也有的认

为权利是为法律所许可与保护的、以主体自身能力为基础的主体的某种需求（需求说）（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麻昌华副教授提出），等等。权利作为法律的调整机制的有机部分，又可以说是法的具体内容的组成部

分。权利在本质上而言表现为什么，直接关系到对权利和权利行使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与把握。笔者写此文

的目的在于要进一步论证权利本质需求说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同时对权利的本质进行探讨。 

    “权利需求说”认为，权利的本质就在于为法律所许可和保护的、以主体自身能力为基础的主体的需

求。“需求说”的支持者认为，权利主体的需求可以划分为生理需求与心理需求，亦可划分为物质需求与

非物质需求。权利主体的需求的实现条件首先在于法律的许可与保护（权利的外条件）；其次在于主体自

身的能力（权利的内条件），即主体为满足需求而采取措施所需要的自身条件，包含权利能力与行为能

力。“需求说”从权利的产生方面认为，从人形成始，人便有需求的存在，人的需求经历了从对营养、自

卫、繁殖后代等简单的需求到涉及社交、劳动、文化、卫生、科学、艺术、政治等各个方面的需求的丰富

与发展的过程。人的需求产生后，人们便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和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而当这些为满足

需求而采取的手段与方式得到社会认同（法律的许可与保护）的时候，这些需求便成为权利。用公式可简

单表示为： 

    

    “需求说”还论证了“利益说”的不合理性，认为，如果把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利益视同权利的本质的

话，那么并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样的利益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只有当权利成为为法律所许可和保

护的人的需求的时候，权利的范围与界限才会清晰明朗。 

    “权利需求说”客观上认识到了权利的某些特性，如权利须为法律所确认与保护、权利能力对于权利

主体的重要性等，但这一学说的很多方面又还有待商榷。 

    一、需求与利益 

    需求，即由需要而产生的要求，是行为的一种直接动因。一个人有了某一项需求，便即希望或要求这

项需求尽可能地得到满足和实现，这时候的需求实际上是主体的一种价值取向，若有他人干涉或者阻止自

己满足需求的行为过程，也就等于威胁或伤及了主体的切身利益。因此，需求本身便是一种利益取向，是

利益的具体表现，需求在实质上来说也就是一种利益。“需求说”在实质上便与“利益说”大同小异，如

出一辙。我们前面还说到，“需求说”认为“利益说”并不能够有效地解释权利的本质，即对其持有否定

态度，这实质上又是在自相矛盾。 

    二、需求说的权利形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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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一次运用上文的公式：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了解到，在由需求到需求被确认为权利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在于社会认同（法

律认可与保护）这一环节。作为单纯的个体的需求而言，一个人的需求的存在是不会影响到他人或者社会

的利益的，只有当这一主体出于需求的存在而实施满足需求的具体行为时，主体的所采取的手段与措施，

或者说行为过程才会有可能对其他的社会主体乃至国家的利益构成威胁或伤害。但如若损害了他人或社会

的利益，这一手段与方式就会为法律所约束甚至禁止。很显见，社会认同（法律认可与保护）的仍然只是

主体为满足需求而实施措施的这一手段与方式，而并非是认可与保护某些需求的客观存在。然则，权利正

是社会认同（法律认可与保护）的对象。那么，从这一层面上而言，权利便成了为法律所认可与保护的为

实现需求与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手段与方式，是依法满足利益需求的可能，而并非需求本身。因此，权利的

社会认同并不等同于需求的社会认同。 

    

    三、分辨权利与义务 

    

    根据“需求说”的观点，权利的本质就在于为法律所许可和保护的、以主体能力为基础的主体的需

求。我国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我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劳动与受教育都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劳动出自人们对生存、生

活以及对劳动收入等的需求，并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为基础，受教育亦出自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并以人们

的智力等能力为基础，而劳动与受教育又都是为法律所许可与保护的。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与受

教育即表现为劳动权利与受教育权。同时，公民又有劳动的义务与受教育的义务，此两项义务和劳动与受

教育作为权利时相对照而言，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法律规范所明文规定的，这是很明显的；

（2）都要以主体能力（特别是行为能力，如劳动能力、智力等）为前提基础，如果主体丧失了履行义务

的能力，那么该项义务对他也就失去了相应的现实意义；（3）通过履行该义务，同样可以达到与享有权

利时相当的满足主体对劳动收入、文化等需求的目的，亦即两者具有最终结果的一致性。如此而言，法律

规定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与劳动义务、受教育义务都是与“需求说”要件相吻合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按

照“需求说”的逻辑要明确区分辨别权利与义务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对于主体而言权利相对自由、主

动，义务相对受动且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在“需求说”中亦未能得到体现。 

    

    根据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权利需求说”草率将权利的本质等同于人的需求的学说是不可取的。

要研究权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根本的一点就在于要认清权利与法、权利与义务、权利与主体、权利与社

会关系等等诸多复杂的关系，从而从本质上确切地概括出权利的本质内涵。笔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应该

是一种“有效机会”，即权利在本质上表现为法律规范规定的有权社会主体积极获取利益的有效机会。 

    

    何谓“有效机会”？这里的有效机会指权利主体在法律允许的框架范围内可以自由地行为而获得利

益。我们把权利的本质确认为“有效机会”，有以下可取性：（1）主体享有某项权利，他就有某一方面

的自由，主体完全可以自主地通过积极的作为来享有和维护这一权利，或通过享受这一合法权利而获取利

益，是为有效，他又有通过消极的不作为的方式放弃这一权利的自由，权利主体事实上是享有了机会，然

而对这一机会的具体把握与否却是主体自己的事情了。这有助于对权利主体相对自由性的把握。（2）享

有“有效机会”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有权社会主体，即具有权利能力、依法取得权利主体资格的主体。这

明确了权利与权利主体的相互关系。（3）“有效机会说”既确定了权利需要法律进行确认与维护，即划

清了法外自由与法定权利的界线，又易于明确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区分。首先说，这种“有效机会”是法律

规范给予的；其次，权利的主动性、自由度与义务的受动性、强制性有了明确分别。因此，“有效机会”

说更显示出了科学性与合理性。 

    

    

    参考资料： 

    （1）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版； 

    （2） 郝铁川，《认真地对待权利》，《检察日报》199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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